


2.线下报送。 二级管理单位在线审核通过后， 项目负责

人须寄送 2 套著作至我办存档。

三、 提交要求

1. 2 02 7 年 5月 31 日之前完成提交和寄送工作。

2.已经完成线下寄送的， 仍须在平台如实填报。

3. 结项鉴定通过（以结项证书落款时间为准）且未满1

年的， 可以申报本年度项目。 但 1 年内务请完成承诺著作的 

线上登记和线下报送，否则视为违约人员。

4.结项鉴定通过1年后不提交者视为违约， 将追究项目

负责人和 二级管理单位的责任。 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全国教

育科学规划任何级别类别的项目。 二级管理单位有违约人员 

的， 相应扣减项目申报和评奖申报指标。

在本《通知》前结项并获得新立项的违约人员，须在 2027

年5月 31 日之前完成结项项目著作提交。 否则新立项项目

按终止项目处理， 同时注销结项结果， 收回结项证书。 其他

违约人员须在 2028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相关著作提交， 审 

核通过1年后恢复申报资格；否则注销结项结果、 收回结项

证书， 不得恢复申报资格。

5. 在 202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提交及寄送的， 视为按

时提交。 本年度申报资格不受影响。

6.结项鉴定未通过的， 无需填报相关信息。

7.没有平台账号的， 须先完成注册， 认领项目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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